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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概况和事故性质认定

2025 年 11 月 10 日 4 时许，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八一钢铁低

温余热清洁供热工程项目工地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 3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473.5万元。

事故发生后，第十二师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全力以

赴抢救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原因，深刻汲取教训，

严肃追究责任，坚决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经第十二

师批准，成立了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八一钢铁低温余热清洁供热工

程“11·10”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由纪

委监委、检察分院、应急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料、

人员问询、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出了对

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八一钢铁低温余热清洁供热

工程“11·10”顶管工地坍塌事故是一起因施工负责人违章指挥，

施工人员违章作业造成 3 人死亡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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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钢铁低温余热清洁供热工程概况

1.工程总体概况。八一钢铁低温余热清洁供热工程建设规模

为新建三座能源站、两座中继泵站，改造 75座换热站和配套建

设电力系统、自控系统及智慧热网调度中心，敷设供热管线 21.8

公里；项目通过回收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的低温余热，为头屯河区

钢城片区及十二师头屯河农场、三坪农场、五一农场提供清洁热

源。总投资额为 7.9亿元，计划建设期限为 2025年 4月 1日—2026

年 8月 31日，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5年 7月 4日，项目共分为四

个标段。

2.第四标段工程概况。事故发生在八一钢铁低温余热清洁供

热工程项目第四标段第三处顶管施工过程中，该标段热力管网工

程由河南广建大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承建，项目建设内容为

新建乌昌路以北至西城热力五分公司的供热管线，总敷设长度

2.3公里，总投资 309万元，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5年 9月 1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5年 12月 15日；该标段三处顶管工程

由曲丙云施工队负责承建，其中第三处顶管实际开工日期 10月

10日，计划竣工日期 11月 15日。

（二）相关参建单位及工程组织实施情况。

1.工程建设方。乌鲁木齐国正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以下简

称国正能源）为项目的法定建设单位，是国正（北京）能源发展

[1]乌鲁木齐国正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经济技术

开发区（头屯河区）头屯河农场屯坪南路 183 号 4 楼 401 室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9030MAE5H9GB6J，法定代表人为吕晓芹；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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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正能源成立了八一钢铁低温余热清洁

供热工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项目现场管理人员 3名。

2.工程监理方。新疆天麒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天麒咨询）为项目的监理单位，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

质[2]。2025年 6月 26日，天麒咨询与国正能源签订了《建设工

程监理合同》。合同规定监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包含施工

及设备安装等监理工作。包括项目施工准备阶段工作、施工全过

程监理、资料归档及保修阶段的监理按照有关规范、规程、合同

约定、设计文件等对本项目进行目标控制和工作协调，同时对缺

陷责任期的工作承担责任。

3.工程总承包方。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EPC承包

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称青岛建设）和山东商和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4]（EPC承包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山东商和）为项目的工程

总承包单位，青岛建设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持有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国清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5]。2025年 6月 3日，青岛建设、山东商和

[2]《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八条：综合资质可以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

[3]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注册地址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南海支路 5号三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00572088212W，法定代表人为戴德松；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 2025 年 4 月 7 日至 2028 年 6 月 19 日。

[4]山东商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15 日，注册地址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文

化西路 269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00068736533U，法定代表人为殷明辉，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

包括市政行业（热力工程）专业甲级。

[5]国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梅社区特发小

区 11 栋 1 层 1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053099796M。法定代表人为王从远。注册资本为 21379.5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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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乌鲁木齐国正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合同》，合同范围包括本项目的设计、施工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材料采购（合同其他约定：本项目新建厂站修建性

详细规划、管线穿越特殊路段专项设计，深基坑和岩土支护设计

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在承包人服务范围内）。合同签订额 6.65亿

元，建设工期为 2025年 5月 30日至 2026年 9月 30日。

4.专业分包单位。

（1）克拉玛依市金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6]（以下简称

金牛公司）为一标段施工单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资质，持有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2025 年 6 月，克拉玛

依金牛公司与青岛建设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计划工期为 2025年 6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1日。主要施工内容

包括西城热力管网一标段、生活区管网工程。

（2）新疆天恒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7]（以下简称天恒基建

筑公司）为二、三标段施工单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压力管道安装（公用管道 GB1级、GB2级）资质，持有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2025 年 5 月，天恒基公司与青岛建

设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计划工期为 2025年

设计；建筑劳务分包等。持有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 99.95%。

[6]克拉玛依市金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9 月 21 日，注册地址：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跃南路 14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4731797543L，法定代表人为赵显钧；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化工

石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管道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路面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等。

[7]新疆天恒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4 月 15 日，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

发区（头屯河区）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一街 9-135 号（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50100228665260M，法定代表人为顾烜辉；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人防工程防护设备

安装、压力管道安装（公用管道 GB1 级、GB2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专业承包贰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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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1 日。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西城热力管网

二标段、三标段工程。

（3）河南广建大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以下简称河南广

建）为四标段施工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

可证。2025 年 8 月，建设单位国正能源为加快工程进度，将原

三标段中乌昌路以北至西城热力五分公司的 2.3公里供热管线工

程划分为第四标段。2025年 9月，河南广建与青岛建设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承接该标段施工任务，合同约定工

期为 2025年 9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15日。

5.涉事标段顶管工程承包人董明义：国正能源作为建设单位，

因工期紧张，违规将第四标段 3处顶管工程直接指定给不具备相

应施工资质的自然人董明义实施。董明义承接工程后，又将其违

法转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曲丙云施工队实际施工。

6.涉事标段顶管工程曲丙云施工队：该施工队由负责人曲丙

云负责实施，其合伙人张孝龙参与现场管理，王新勇担任现场技

术负责人，张邦林担任现场班组长，现场施工人员分别为向泽林、

曾绪明、徐正伟、张安福、张安均，共同组成作业班组承担顶管

施工任务。

（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1.工程总承包青岛建设。组建了涉事工程项目部，配备了 1

[8]河南广建大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 16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53D6K7G，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国；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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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项目负责人，1名技术负责人、3名安全员，使用未经审查合

格的设计图进行施工；《顶管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按规定完成

审批投入使用，现场施工未严格遵循专项方案中规定的技术、安

全及组织要求；项目部工人三级安全培训缺乏针对性，无基坑、

顶管施工作业等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内容；并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

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未落实认真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对施工现场事故隐患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

2.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违规使用未经审查的设计图纸进行

施工的行为，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未建立有效的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机制，仅将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简单发布于微信群，未按规

定程序签发书面通知，导致隐患整改责任、时限和要求均不明确。

闭环管理缺失，对已发现的安全隐患，未进行跟踪复查与督促落

实，未能实现安全隐患从发现到消除的闭环管理。

3.曲丙云施工队。不具备承接超危大工程的相应施工资格与

能力，安全生产管理严重缺失；未建立任何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未按规定设置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使用未经审查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其《顶管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未履行合法审批程序，既未经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

核、加盖单位公章，也未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查批准。现场作

业人员均未接受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对顶管（暗挖）及有限空

间作业的极高风险缺乏基本认知，不了解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措

施。施工现场未制定针对顶管工程可能发生的塌方、中毒、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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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故的应急预案，也未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与设备，导致

事故发生时无法实施有效救援。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9 月 6 日，国政能源管网负责人姜凤龙与董明义口

头约定，由董明义负责涉事顶管工程施工。随后，董明义将工程

转包给包工头曲丙云。

10 月 10 日，曲丙云组织施工人员开始实施最后一处顶管工

程。该工程需横穿五一街，全长 108 米，由南向北施工（图 1）。

11 月 8 日，顶管推进至 96 米处时，经测量发现管线偏移，

遂计划采取对向作业方式进行调整。同日，监理单位检查发现为

对向作业而开挖的北侧基坑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当即下发

停工整改通知单。

11 月 9 日 11 时许，该重大安全隐患未得到整改，曲丙云仍

计划组织加班完成剩余工程。

21 时 30 分许，曲丙云安排现场技术负责人王新勇，组织向

泽林、曾绪明、徐正伟、张安福、张安均、张邦林等 6 名临时招

聘的劳务人员（均通过工友介绍入场）到达现场，开始基坑开挖

作业。

11 月 10 日凌晨 3 时 43 分许，在基坑在无任何防护的状态

下（图 1），西侧边坡突然发生坍塌（图 2），导致正在坑底作

业的 5 名施工人员被坍塌土体掩埋。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

组织救援。向泽林、曾绪明被及时救出并生还；徐正伟、张安福、

张安均 3 人被救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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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故现场鸟瞰图

图 2 事故坍塌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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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故现场位置图

（六）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导致 3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标准》（GB/T6721-1986）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473.5
万元。

（七）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经现场勘查（图 4），现场已开挖基坑长度 10.2米、开挖深

度 7.54米、宽 5.45米，坍塌土方量约 20立方米，埋设管道直径

为 DN600的碳素钢管，坍塌位置土质（图 5）为杂填土约 1米、

圆砾土（2—5米）主要以中粗砂、卵石、漂石颗粒，级配中等；

北两侧管道已敷设完毕，基坑西侧临边堆放土方高度 1.85 米、

宽 2 米；东侧堆放土方高度 2.97米、宽约 3 米，基坑东、西、

南侧呈垂直开挖状态，一台型号为神钢 SK200（履带轨距为 2.2
米），停在沟槽南侧临边位置负责开挖；基坑内壁未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事发地点夜间气温较低，施工视线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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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坍塌基坑正面照片

图 5 坍塌基坑西侧顶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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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情况。事故当天天气晴朗，最高温度 0℃，最低

温度-6℃，相对湿度 88%。根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显示（图 6），

11月 5日—6日，事故发生区域存在降雪情况，降雪量约 20毫

米。

图 6 事故区域天气情况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 年 11 月 10 日 03 时 50 分许，十二师公安局 110 指挥

中心接到曲丙云施工队现场施工人员王新勇报警，称八一钢铁低

温余热清洁供热工程第四标段五一街与崇五路交叉口建筑工地

发生了坍塌事故。110指挥中心立即将接警信息通知相关单位。

4时许，第十二师应急管理局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指导

救援。

4 时 10分许，第十二师党委作出指示，要求全力以赴开展

救援。

4 时 20分许，第十二师分管领导、应急管理局、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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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五一农场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立即赶往事故

现场开展救援。

4时 30分许，建设单位、总包单位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

5 时 10分许，兵团分管领导、兵团应急管理局、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

5 时 05分许，第十二师党委办公室向兵团党委办公厅报告

了事故初报；同步，应急管理局值班人员通过国家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综合业务系统报送了事故初报，6时 10分、8时 15分许，

完成续报和终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三坪垦区政府专职队、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

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调派 10 辆消防车、58 名消防救援人员赶

赴现场处置。调用挖掘机、铁锹、担架、应急照明灯等主要装备。

向泽林、曾绪明被迅速救出无生命危险；徐正伟、张安福、张安

均分别被救出后送往昌吉州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全力抢救无效

后死亡。

（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昌吉州人民医院 120急救中心、五一农场医院、三坪农场医

院、头屯河农场医院接报后立即派出救护车赶赴事故现场将伤员

送往医院。经综合评定，本次事故响应迅速，救援处置得力，响

应程序合法，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相关部门及单

位现场救援工作措施得当、科学救援、安全施救，未造成次生、

衍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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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施工现场管道沟槽采用垂直开挖方式，未采取有效支护措施；

坍塌部位顶部堆积大量土方，产生过大附加荷载；作业人员违规

进入基坑底部实施人工开挖作业，最终导致基坑侧壁失稳坍塌。

（二）事故间接原因

1.顶管工程无专项设计方案。项目施工图设计内容无穿越特

殊路段的专项设计、岩土工程勘察等资料。

2.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技

术交底流于形式，不具备风险辨识能力。在管道沟槽垂直开挖且

顶部临边大量堆土的情况下，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入基坑底部作业。

3.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项目监理单位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

患，未按规定程序以书面整改通知单形式签发并监督落实，仅通

过手机拍照在微信群内进行提醒，程序不符合规范要求，且未能

采取有效强制制止施工单位违章作业，也未按规定程序向建设单

位履行报告责任。

4.建设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国正能源未依法办理施工

图审查及质量安全监督手续；违法将顶管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个

人；未对分包单位实施有效管理，安全技术交底流于形式，现场

安全检查缺失。未对工程承包人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5.总承包单位施工管理混乱。青岛集团对项目分包单位管理

不到位，未履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后未能及时制止分包单位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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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责任单位和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责任单位

1.国正能源。作为建设单位，对安全生产负有首要责任，将

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董明义实施[9]；开工前，施

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核组织施工，施工图内容缺失，无管线穿越

特殊路段专项设计内容，默许施工单位、顶管施工队使用未经审

查的施工图进行施工[10]；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手续[11]。

2.青岛建设。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履行项目总承包安全

生产责任，在无管线穿越特殊路段专项设计的情况下，放任顶管

作业由不具备资质的自然人董明义实施[12]；在施工图设计未经审

查、顶管专项施工方案未经审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违规组织施工[13]；对施工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内容

缺乏针对性，未包含有限空间、深基坑、顶管等专项作业的安全

培训[14]；未按照要求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未落实生产安全事

[9]《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条：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建设单位不得将建

设工程肢解发包。

[10]《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1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并办理。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

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1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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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失管失察[15]。

3.天麒咨询。作为监理单位，使用未经审查的施工图实施监

理[16]；在超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获审批的情况下，仍违规编

制监理细则并用于指导现场巡查和验收[17]；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仅通过微信拍照的方式传达，签发程序不符合规范要求，也

未依法责令停工或向主管部门报告[18]；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顶管

作业违法转包、违规施工行为，且未按规定对危大工程实施旁站

监理[19]。

4.涉事标段顶管工程实际承包人董明义：国正能源作为建设

单位，违法将工程直接指定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自然人董明义。

董明义承接工程后，又再次将其违法转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曲

丙云（曲丙云施工队）具体组织实施[20]。

5.涉事标段顶管工程曲丙云施工队：在自身不具备施工资质

情况下，违法承接涉事工程[21]；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

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16]《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17]《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

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9]《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

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

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

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

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

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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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2]，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制度不健全[23]，未制定施工现场应急救援预案[24]。

（二）监管部门

第十二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住建行业安全生产直接监

管部门，未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责任，安全监督检查过度依赖下属

事业单位（十二师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建设单位未办

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即擅自开工的违法行为失察失管，对涉事项

目施工情况与高处作业不掌握、不清楚。日常检查监管流于形式，

未认真组织项目安全巡查，对项目中存在的顶管作业违法转包等

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项目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未办理施工图

审查和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擅自施工的违法行为，未实施有效监管

并及时查处；未对属于危大工程的顶管作业实施重点监管，未发

现并督促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对建设单位未认真履行安全风险防控措施检

查监督不到位，对监理单位履职情况监督不到位，安全监管存在

盲区漏洞。

（三）属地单位

五一农场。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统筹发展和

安全理念树得不牢，未及时发现团场相关部门未认真履职的实际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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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督促团场部门落实安全管理职责不力。对辖区内建设项目

安全生产工作缺少统筹管理，未建立有效巡查机制，不掌握辖区

危大工程底数，对涉事工程施工情况失察，对八一钢铁低温余热

清洁供热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检查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并上报

重大事故隐患。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到位，对辖区

内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巡查频次力度不足不深，巡查检查存在明显

盲区漏洞，未掌握涉事工程实际施工动态，未发现涉事项目违法

转包、无资质施工等重大问题，对顶管作业等高危作业环节缺少

监管。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徐正伟、张安福、张安均 3人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

究责任。

（二）司法机关已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员

顶管施工承包人董明义；涉事施工队负责人曲丙云、张孝龙；

涉事施工队技术员王新勇；涉事施工队班组长张帮林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有关公职人员

对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属地单位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履

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

关单位给予相应处理。

（四）行政处罚

对国正能源、青岛建设、天麒咨询等 3家单位及其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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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违法违规问题的行政处罚，移交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行政

处罚。

（五）其他建议

建议责成十二师五一农场、十二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十二

师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七、事故主要教训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还有差距。建筑施工安全风险高、事

故多发频发，历来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领域。近年来，随着十

二师城镇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与房屋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呈现

项目多、战线长、点位分散的特点。行业监管部门对建筑施工的

高风险性认识不足，管控措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多发频发，暴露

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落实上仍存在明显短板。2025 年，全师

建筑领域事故起数 2起，占事故总量的 66.7%，集中暴露出安全

发展理念不牢、建设单位安全风险意识淡薄，未能有效督促施工、

分包、监理等参建各方压实主体责任，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协同

不足，安全生产齐抓共管的合力尚未形成。

（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严格。本次事故中，建设单

位明知顶管工程承包人无相应资质，仍违规发包；承包人承接工

程后，又将其违法转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实际施工，且无视

监理单位下发的停工令，强行组织作业。顶管施工队伍对危大工

程安全管理规定置若罔闻，未按要求组织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

现场未开展有效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

问题突出，暴露出企业在重大安全风险防控中存在麻痹思想和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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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心理，未能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

（三）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此次事故中，建设单

位未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手续即开工建设，并将超危大工程违法

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施工单位无资质承揽工程、项目层层

转包等问题，在长达四个月的施工期内未被察觉。同时，该项目

已发生一起顶管作业塌方险情并致 2人受伤，十二师安防委立即

下发提醒函明确指出该项目存在“土方坍塌掩埋作业人员的重大

风险隐患”，但住建局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

整改，监管流于形式，导致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暴露出十二师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及下属质量安全监督站在关键环节把关不严、执

法不力，对开工条件审查流于形式，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行动不到位，在安全隐患排查中质效不高、整治避重就轻、执法

宽松软虚，未能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致使同类型事故

反复发生。

（四）企业安全生产培训严重缺失。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

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模式落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形同虚

设，三级安全教育、岗前安全教育、新入职员工安全教育、技术

交底等关键环节搞形式、走过场，对进场施工人员底数不清，人

员信息掌握不全，安全培训记录造假现象普遍，实际培训内容与

现场作业风险严重脱节，导致施工现场一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

安全技能严重匮乏，对一些最基本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操作规

程不了解、不熟悉，在施工过程中违规操作、冒险蛮干，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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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意识不强，有的甚至无证上岗，导致各类事故屡禁不止。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五

一农场党委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

把安全生产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严

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

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十二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切实加强

对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安全监管投入，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履职尽责，自查安全监管盲区漏洞，

全面加强对未经许可、擅自施工、非法开挖或不在监管“清单”

内的企业或个体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消除监管盲区。

（二）持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十二师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反思今

年以来发生的多起施工安全事故教训，引为镜鉴，紧密结合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部署要求，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组织专业技

术力量和监管人员，在全行业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风险集中排

查整治。各团场要针对当前建筑施工中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聚

焦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装、钢结构安装、动火作业等重

点领域与关键工序，深入开展专项治理，严格落实施工方案编制

论证、现场技术交底、作业过程监护、隐患排查闭环整改、特种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关键环节管控措施。指导推动施工企业建立

并完善全员参与的事故隐患自查自报和内部激励制度，鼓励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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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主动排查、报告风险隐患，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三）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十二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严厉打击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转包

及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施工现场“三违”行为、危大工程

安全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在全师范围内

开展集中整治，要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规企业，层

层压实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主体责任，对五方

责任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联合惩戒，依法依规采取通报批评、

限制市场准入等方式处理，形成有力震慑。牢牢抓住施工许可办

理关键环节，对不符合施工条件的项目坚决不予“容缺”受理、

不予办理开工许可手续，建立健全施工许可审批制度，严格落实

“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原则，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强

化施工许可与安全监管联动机制，实现审批信息实时共享、监管

责任无缝衔接。对已获许可项目，严格核查开工条件，确保安全

措施落实到位。加强施工现场动态监控，推行智慧工地建设，运

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

（四）夯实安全生产培训基础，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严

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主体责任，建立并执行覆盖全员、

全岗位、全过程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重点抓实三级安全教育、

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关键环节，

确保培训内容贴合岗位实际风险，坚决杜绝培训记录造假、内容

空泛、流于形式等问题。全面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动态掌

握进场作业人员底数、基本信息、培训记录及技能状况，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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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档”安全培训档案，实现培训情况可追溯可核查。在全行业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培训制度不

落实、内容形式化、记录造假等突出问题，通过现场抽查、问卷

考核、实操检验等方式精准评估培训效果，对培训质量低下、从

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不达标的企业，依法责令停产整顿，直至

相关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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